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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中华护理学会、江苏省护理学会

会员发展工作的通知

各市护理学会、省管医院及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江苏省护理学会章程》中有关会员管理的相关规定，

我会定于 2022 年 11 月 1-30 日开展会员发展工作。为了尽量减

轻各市护理学会、各有关单位工作量，中华护理学会与江苏省护

理学会会员发展和会费缴纳工作将同时进行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江苏省护理学会会员

1.入会条件：拥护本会章程；有加入本会的意愿；医学院校

护理专业毕业，中专卫、护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，已取得护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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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（含护士）资格，在各级医疗机构执业者；热心和积极支持

我会工作的卫生行政干部、从事护理教育的教师。

会员方有资格申请参加江苏省护理学会组织的出国考察、学

术交流及各类奖项评选等活动；有资格享有江苏省护理学会相应

专委会委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，享有入选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

相应专委会的优先权。会员应按规定交纳会费，会员退会、被暂

停会员资格或者被除名后，其在江苏省护理学会相应的职务、权

利、义务自行终止。

2.申请程序：个人关注“江苏省护理学会”微信公众号，点

击“会员中心”即可进入申请流程，完成缴费并领取电子会员证

书，详见会员使用手册（附件 1）。受系统限制，无法退款，务

必确认是否缴费成功，请勿重复缴费。

3.各市护理学会、省管医院及有关单位可实时查阅本市、医

院会员人数和相关信息，详见会员管理负责人使用手册（附件

2）。

4.江苏省护理学会会费缴纳 2 年（2021-2022年）。

5.缴费标准：10 元/人/年。

二、中华护理学会会员

1.江苏省护理学会会员可继续申请成为中华护理学会会员。

2.根据《中华护理学会章程》《中华护理学会会员管理办法》

相关规定：普通会员条件为拥护中华护理学会章程；自愿加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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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并履行会员义务；在本学科和相关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。资

深会员条件为已取得高级护理专业技术（教育）职称、担任中华

护理学会理事会的理事等职务者、担任省级以上护理学会专业委

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及以上职务者、护理硕士以上学历，学术上有

较高造诣，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。资深会员即为国际护

士会会员。

会员方有资格享有中华护理学会相应专委会委员的选举权

和被选举权，享有入选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相应专委会和专业

学组的优先权，享有入选中华护理学会专家咨询、评审及各专项

工作委员会的优先权。会员无特殊原因一年内不缴纳会费，视为

自动退会。

3.申请程序：同江苏省护理学会会员申请程序，详见会员使

用手册（附件 1）。

4.各市护理学会、省管医院及有关单位可实时查阅本市、医

院普通会员人数和相关信息，详见会员管理负责人使用手册（附

件 2）。

5.中华护理学会普通会员会费缴纳 2 年（2021-2022年）。

6.缴费标准：依据中华护理学会会员管理办法（详见附件 3）：

普通会员 30元/人/年，资深会员 300元/人/年。

7.第 27 届中华护理学会各专委会委员、专家库成员、青年

委员（名单详见附件 4）在 2018 年已经按届一次性缴纳 5 年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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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（2018-2022 年）的，包括普通会员和资深会员，此次无须再

缴费。

三、其他事宜

1.本次会员发展均在线上完成，会员系统将会给个人自动分

配会员编号和下发会员证书。

2.各市护理学会、省管医院及有关单位的会员管理负责人请

于 10月 31 日前与我会联系领取登录账户和密码。

3.请各市护理学会、省管医院及有关单位于 2022 年 11月 30

日之前确认本市/医院会员发展工作完成。由于会员系统限制，

不再给个人开具发票，我会将在会费缴纳工作全部完成后，给各

市、省管医院分别开具江苏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。

4.联系人：陈艳 联系电话：025-83620691 、18502526423

附件：

1.江苏省护理学会会员系统会员使用手册

2.江苏省护理学会会员系统会员管理负责人使用手册

3.中华护理学会会员管理办法

4.第 27 届中华护理学会各专委会委员、专家库成员、青年

委员名单

江苏省护理学会

2022 年 10 月 24日


